
附件2：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校园零星修缮项目
用户需求书
1.项目名称：学院2018年校园零星修缮项目
2.采购方式：公开询价；询价结果作为学院2018年校园零星修缮项目定点采购的推荐供应商。
3.响应供应商要求
3.1 入选政府采购定点采购（装修工程）供应商的单位；
3.2单位注册地是韶关地区或在韶关设有固定办公场所并取得工商部门注册的合法机构的外市企业（投标时需提供工商登记相关证明文件和总公司授权书）。
4.报价人要求：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必须到现场参与询价，代理人必须拥有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否则不予受理。
5.报价方式：工程造价总价下浮。
6.项目要求：
（1） 施工范围：项目预算4万元以下的维修项目，包含室内装修，外墙装饰、道路维修、水电维修、盖板更换维修、排水渠维修、应急防洪处理以及其它应急维修。
（2） 响应要求：接到派单通知后，6小时到场勘查，24小时内进场维修。
（3） 质量要求：以《建筑装饰装修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0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统一标准》（GB50300-2001）等国家制订的施工及验收规范为质量评定验收标准。并达到合格标准。
7.项目工期：1年
8.质保期：两年
9.项目预算：60万元；以签订合同为准。
10.付款方式：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后，提供工程发票和质保金汇款凭证支付结算价的100%。
11.质保金：项目竣工验收后，供应商向学院交纳结算价的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满验收合格无息退还。
12.结算方式：单个项目完成后由学院主管单位和使用单位现场初步验收，现场确认工程签证（工程签证由施工方编制）。项目全部完工后由主管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学院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依据工程签证和现行的工程造价计价原则编制结算书。
13.工程造价计价原则：按照施工当期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广东省建筑及装饰工程综合定额》、《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修缮工程综合定额》计价。其中人工、机械台班价格按施工当期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价格执行。规费按韶关地区类别执行，税金费率按国家规定执行。材料单价按工程开工当月的韶关市信息价（未涵盖部分按经业主核准的单价或参照广东省其他地区同时期信息价）
14.评标方式：合理低价评标。采用最接近全部有效投标报价平均值的报价人为中标人。评标时按总价折扣率进行评比，总价折扣率=1-下浮率。
14.1如 2个及以上报价人的报价正偏离和负偏离绝对值相同时,取负偏离；投标报价同为正偏离或者负偏离值时,抽签决定。
14.2如有效报价A1、A2、A3、A4 ...An，平均值A0=(A1+A2+A3+A4+ ...+An)/n （n≥3），偏离值B123...n=A123...n-A0。B值最小的为中标候选人（B值为负时取绝对值进行比较）。
若Bmin=绝对值B1=绝对值B2时；①B1和B2相同时，抽签决定。②B1和B2不相同时，取负值。
    14.3若响应供应商不低于5家，去除报价最高的和最低的进行计算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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